
资格性审查汇总表
项目名称: 2026-2027学年度南山区公办校（园）食堂大宗食材批量集中采购项目第三方咨询服务项目（重招）(1371-2640GHSZ083-A)

序号 投标单位名称

满足

《中华

人民共

和国政

府采购

法》第

二十二

条规定

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具

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其

他组织。（提供营业执照（或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具

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登

记证明资料复印件；总公司或

者分支机构只允许一家投标，

不允许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

以分支机构名义参与投标的，

须提供总公司出具的愿为其参

与本项目投标的行为以及履约

等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加盖总

公司公章的授权函，以及提供

总公司、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如国家另有规定的，

则从其规定）

未被列入记录

失信被执行人

或重大税收违

法失信主体名

单或政府采购

严重违法失信

行为记录名

单；不处于

“政府采购严

重违法失信行

为信息记录”

中的禁止参加

政府采购活动

期间

参与本项目政

府采购活动时

不存在被有关

部门禁止参与

政府采购活动

且在有效期内

的情况。（由

投标人在投标

文件中签署

《政府采购投

标及履约承诺

函》）

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

活动时不存在《深圳

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

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

法》（深财规

〔2023〕3号）列明

的严重违法失信行

为。（由投标人在投

标文件中签署《政府

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

函》）

为采购项目提供

整体设计、规范

编制或者项目管

理、监理、检测

等服务的供应

商，不得再参加

该采购项目的其

他采购活动。

（由投标人在投

标文件中签署

《政府采购投标

及履约承诺

函》）

不同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投标

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

主要技术人员不得为同一

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

单位缴纳社会保险；不同投

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不得由

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人编制；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

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

同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

政府采购活动。（由投标人

在投标文件中签署《政府采

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及提

供《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本项目

不接受

联合体

投标，

不允许

转包、

分包

已购买

本项目

招标文

件

结论

1 深圳森之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2 深圳市加斯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3 深圳国际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资格性审查小组签名：

日期：2026年05月19日


